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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迎来了电子商务时代。
电子商务是不同于传统商务模式的一种新型经济活动，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发展的方向。
全球性的电子商务不仅改变着商人、消费者的交易习惯，而且引领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
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
电子商务存在于虚拟空间，与传统的经济模式相比，电子商务具有无形性、全球性、高技术性等特征
。
电子商务这些不同于传统商务模式的特征表明，在电子商务环境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法律制度所规
制的新问题。
新的法律问题对于电子商务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从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电子商务在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迅速。
200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是我国运用法律促进和保障电子商务发展的重
要标志，也是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基本方向。
但是，与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局面相比，规制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行业自律性也比
较缺乏，电子商务消费者的法律权益未能得到切实保障，这必然影响和谐的电子商务环境的形成。

在崇尚实用的英美法系国家，案例特别是先例具有重要意义，法官和立法者可以据此进行造法或者修
法。
对于成文法国家，案例分析也有其特殊价值。
因为通过案例分析，能明显地增加阅读者对相关法律问题的了解，培养阅读者良好的思考习惯，提高
阅读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电子商务法案例评析》的编写就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与适用电子商务法律制度。
本书分为九章，涵盖了电子商务环境中出现的诸多法律问题，涉及电子商务主体、电子合同、电子签
名、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犯罪、电子支付、电子
商务纠纷的解决。
书中所选80个中外案例，真实、典型，分析具有针对性。
语言精炼，表述流畅，逻辑清晰，观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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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子商务主体
 1．朋友上载白领女自杀真相，网站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王某诉张某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上诉案
 2．网页对于网站有多重要?
 ——深圳市某数码科技开发公司诉哈尔滨市某技术开发公司抄袭网页案
 3．网站设置链接是否负有事先审查的义务?
 ——宁波某通信公司诉某电视台侵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4．网站无侵权故意，且已经将侵权作品从网站删除，是否还需承担侵权责任?
 ——某传媒集团公司诉中国某某集团福建分公司等著作权侵权案
 5．网站删去他人侵权文章后是否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德某和高某诉北京某某网信息服务公司侵权案
 6．网络内容服务商未经他人许可上载作品，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
 ——王某、张某、毕某等六作家诉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7．网络服务商停止为他人的网络实名服务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杭州某工业信息研究公司诉北京某信息技术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
 8．玩家游戏装备被锁定，运营商网络是否不违约?
 ——陈某诉上海某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违约案
 9．网络交易平台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
 ⋯⋯
第二章 电子合同
第三章 电子签名法
第四章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五章 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六章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七章 网络犯罪
第八章 电子支付
第九章 电子商务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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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案反映了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呈送给法官审查的提交形式问题。
电子邮件记录了计算机网络情况下双方信息的交流，是一种电子记录，新加坡《1998年电子交易法》
第2条对电子记录有过定义，电子记录是指“在信息系统或从一个信息系统传输到另一个信息系统，
利用电子、磁性、光学或者其他形式所产生、传输、接收、储存的记录”。
它在计算机网络中具有作为电子交易的标的和作为意思表示载体的两种功能。
电子记录，与数据电文、电子讯息、电子文件等概念相关，容易混淆。
对电子记录以什么样的形式向法庭提交，各国作法不一。
有些国家要求电子证据需要转换成其他人可阅读的形式，比如打印成文本，才能提交法庭。
有的国家打印成文本的时间也有限制，打印的越早其证明力越强，以减少电子记录自产生出来到打印
出来这段时间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不同的打印文件，法庭会要求当事人提交打印较早的文件
，或者要求当事人证明打印的文本与源电子记录相符，以体现出电子记录自产生之后没有被修改。
也有一些国家对电子记录提交法庭的形式要求更灵活一些，只要该电子记录能够被法庭理解，那么便
可以被接受。
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庭一般是不接受单独的电子记录，如要被法院采信通常需要公证机构的公
证，以公证书的形式辅助电子记录作为证据证明事实。
公证机构是由国家专门设立的、依法行使国家公证职权、代表国家办理公证事务、进行公证证明活动
的司法证明机构。
公证处由国家设立，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办理公证业务及相关的法律事务。
由此可见本案中的浦东新区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并非公证机构，其出具的《电子邮件书证
意见书》并非具有公证的效力，只是作为辅助的间接证据起有限的证明作用。
其证明效力也自然没有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文件更有证明力。
本案中，审理法院采信了被告出具的电子邮件以及浦东新区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证明文
件，并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其他证据作出判决，判决原告败诉。
本案中对于公安部门公共网络信息安全监察处作出的鉴定，法院是否应当采信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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